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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

 

一、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召开情况 

大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24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

会议于2024年4月17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。会议通知以专人送达、传真、电

子邮件、电话相结合的方式已于2024年4月16日向各位独立董事发出，本次会议为紧

急会议，经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期限要求，与会的各位独立董事已

知悉与所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。本次会议由过半数独立董事共同推举王艳艳女士

召集并主持。本次会议应参会独立董事3人，实际参会独立董事3人，会议的召开和

表决程序符合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

规章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 

二、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

全体独立董事本着认真、负责的态度，在认真阅读公司提供的资料，听取有关

人员的汇报并详细了解有关情况后，经出席会议的独立董事审议和表决，本次会议

形成以下决议：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调整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3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经审核，我们认为公司调整后的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积极响应了监管部门的

监管理念和监管导向，有利于加强投资者回报，增强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

的获得感，履行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，符合《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



   

 

关事项的通知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（2023 年修订）》

等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。综上，我们一致同意调整

利润分配预案，并同意将《关于调整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提交 2023 年

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3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经审核，我们认为将公司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符合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——主板上市

公司规范运作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

要求》《大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及《大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

金管理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在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，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

2,400.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，有利于在控制风险前提下提高公司

资金使用效率，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，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

使用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

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；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因此，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,400.00万元的暂时

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，该额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可循环

滚动使用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肖伟、林琳、王艳艳 

2024 年 4 月 17 日 

 


